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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及目的 

部分大專生因家庭經濟因素，必頇分擔家計或自籌學費、生活費，多

數時間忙於打工，致就學狀況不佳，並欠缺經費額外支付參加技職證

照考試報名費或課程，致其就職條件相對弱勢。 

     鑑於青年學成就業為改善家庭經濟之主要途徑，爰規劃透過本項「大專 

     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方案，協助家庭經濟不佳之大專生強化金融就業 

     競爭力，謀取穩定的金融專業工作。 

 

貳、方案概要 

一、 每一學年提供全國 400 名(可視經費規模增加)家庭經濟不佳之大專生，參

與輔導金融就業專班、金融專業證照考試輔導及金融就業媒合。 

二、本方案指導單位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將敦請曾銘宗主委主持啟動、開

訓、結訓典禮，並擔任專班班主任。 

三、本專班課程委託證基會設計執行，104 學年度預計於台北、台中、台南、

高雄及花蓮，共 5 地區同時開辦 10 個專班。 

四、本方案規劃提供全國大學校院及家扶中心依所定名額審核及推薦參與本方

案學員。並由其中 10 所核心開課學校提供課程場地（包含一般教室及資訊

教室）與相關人力等必要協助。 

五、為使學員無後顧之憂，專心課程，於課程期間提供學員生活照顧及證照考

試補助。 

六、規劃邀請金融證券暨期貨周邊單位擔任贊助單位，依約定比例共同參與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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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本方案經費。 

七、邀請各相關同業公會及金控公司擔任協辦單位，提供部分就業職缺及共同

推動就業媒合事宜。 

叁、計畫執行 

一、 指導單位與班主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敦請曾銘宗主任委員擔任班主任 

二、主辦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三、贊助單位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網路認證公司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四、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核心開課學校(如附錄 1) 

      全國大學校院(如附錄 2)及家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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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協辦單位 

    相關公會(如附錄 3) 

協助相關會員提供就業職缺以及辦理就業媒合事宜。 

    金控公司(如附錄 3) 

         提供本計劃優秀學生就業職缺或參與就業媒合。 

  六、開課地點 

       由本基金會洽詢於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及花連

市區交通便利之地點提供合適場地開辦課程。 

（一）北部 (台北市及新北市) 4 所大學校院 

         政治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台北大學、致理技術學院。 

（二）中部 (台中市) 2 所大學校院 

  朝陽科技大學、亞洲大學。 

（三）南部 (高雄市) 2 所大學校院；(台南市) 1 所大學校院 

  高雄大學、義守大學、成功大學。 

（四）東部 (花蓮市) 1 所大學校院 

  東華大學。 

  七、開課時間及人數 

  （一）以每一學年度為一期，104 學年度自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6 月。 

  （二）第一期於 9 月開訓、次年 6 月結訓，敦請 金管會主委主持典禮。 

  （三）固定於週六及週日開課，週六 6 小時及週日 6 小時，每週授課 12 小時   

  為原則，預計 18 週完成輔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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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每班人數約 40 人，預計輔導全國家庭經濟不佳之大專生共計 400 名(視

預算彈性增加)。 

  八、課程內容 

    課程總時數為 216 小時。包含金融基礎教育、專業證照及實務專業課程。 

   （一）金融基礎教育課程：24 小時 

   （二）金融專業證照課程： 

證券暨投信顧專業科目：60 小時 

       期貨專業科目：24 小時 

       銀行專業科目：60 小時 

   （三）金融實務專業課程：30 小時 

   （四）隨堂測驗：18 小時 

九、就業媒合 

   （一）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洽請各金控公司提供就業職缺資訊(包括：工作 

地點、職缺類別及聯絡窗口)。 

   （二） 證基會將調查學員就業意願並彙整學員資料(包括：學習評量成績、 

性向測驗、履歷表及金融證照考取情況)提交各金控公司及各提供職

缺公司。 

   （三） 課程期間安排求職就業講座，邀請職場達人或金控公司人力招募 

          主管，分享就職前準備與求職技巧。 

   （四） 各金控公司及各提供職缺公司聯繫有意願參與就業媒合之學員，依

其機構召聘程序辦理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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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基會將追蹤統計媒合結果並於專屬網頁公告。 

十、活動典禮 

   （一） 啟動典禮：於今年 5 月 7 日於金管會舉辦啟動典禮，敦請 曾主委主 

    持並邀請各單位首長、學校代表(10 所核心學校)及媒體共同見證。 

（二） 開訓典禮：於今年 9 月敦請 班主任及相關長官蒞臨致詞、各大學校

院代表及學生代表觀禮。 

   （三） 結訓典禮暨成果發表會：明年 6 月份學期結束後辦理成果發表，邀 

    請相關單位長官、各大學校院代表與優秀學生代表共同出席，並由 

    結訓學員發表成果。 

肆、專班課程 

  一、辦理日期、課程時間與課務行政 

      配合大學校院 104 學年度行事曆，將於今年 9 月 19 日起開辦，每週週六

及週日 9:30 至 16:30 上課(中午 12:30 至 13:30 為休息時間)，預計課程辦

理至明(105)年 5 月，共 2 學期。每科課程完畢後 16:30 至 17:30 辦理隨堂

測驗，以評估參與學員學習成效。 

  二、名額分配 

       全國各大學校院及各地家扶中心推薦符合資格學員，名額分配原則如下：          

      （一）核心開課學校(10 所)：每校推薦 15 名正取及 15 名備取學員。                   

      （二）全國其他大學校院：每校推薦 4 名正取及 6 名備取學員。 

      （三）家扶中心：推薦 30 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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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程架構 

       本基金會規劃 104 年之「金融就業公益專班」課程架構如下： 

 

   四、課程內容及時數分配 

模組 編號 科目 學期 時數 

金融基礎教育 A1 金融基礎教育科目 上學期 24小時 

金融專業證照 

B1 證券暨投信專業科目 上學期 60小時 

B2 期貨專業科目 下學期 24小時 

B3 銀行專業科目 下學期 60小時 

金融實務專業 C1 實務專業科目 下學期 30小時 

隨堂測驗 18小時 

總時數：共 216小時 

科目 編號 課程註 

金融基礎教育

科目 

(24小時) 

A1-1 金融體系面面觀(6小時) 

A1-2 貨幣市場實務(6時) 

A1-3 經濟數據指標與判讀(6小時) 

A1-4 匯率變化與全球經濟發展(6小時) 

證券暨投信顧 B1-1 證券法規概要與解析(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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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以上師資如有異動，將邀請同等級講師替換 

    2.課程講題如有金融及經濟環境因素之變動，承辦單位將適度調整。 

 

專業科目 

(60小時) 

 

B1-2 投信投顧法規概要與解析(12小時) 

B1-3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24小時) 

B1-4 我國證券市場介紹與證券業發展現況(6小時) 

B1-5 證券商管理法規與業務人員道德規範(6小時) 

期貨專業科目 

(24小時) 

B2-1 期貨交易法規及題庫重點整理(12小時) 

B2-2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及題庫重點整理(12小時) 

銀行專業科目 

(60小時) 

 

B3-1 票據法概要(6小時) 

B3-2 會計學概要(18小時) 

B3-3 貨幣銀行學概要(18小時) 

B3-4 信託法規概要 (6小時) 

B3-5 信託交易理論與實務(12小時) 

 

金融實務專業

課程 

(30小時) 

C1-1 證券期貨市場發展實務(6小時) 

C1-2 銀行保險實務(6小時) 

C1-3 票券金融法規與實務(6小時) 

C1-4 股票交易策略實務(3小時) 

C1-5 選擇權商品介紹及期貨交易實務(3小時) 

C1-6 如何做好從業準備與未來生涯規劃(3小時) 

C1-7 就業技巧與求職面面觀講座(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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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員參訓資格 

   一、招募對象資格 

    （一）學員頇符合以下資格條件： 

   1.就讀國內大學校院之應屆畢業生。 

   2.最近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65 分以上者。 

   3.最近一學期品德及操性成績表現良好且無懲處紀錄者。 

   4.財務或其他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符合各縣市政府中低收入戶資格(條件如附錄 4)。 

     (2) 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亡等）。 

     (3) 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無法工作。 

     (4) 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輔助或安置。 

    （二）學員主修科系不限。 

    （三）發函各合作學校及家扶中心推薦符合資格學員。 

  二、正備取進補辦法 

（一）各校推薦學員參訓原則： 

  核心學校與其他大學校(院)得就有志從事金融就業、品行與學習

表現兼優，並考量其家庭經濟狀況等條件自行決定推薦順序，並

依據核心學校與其他大學校院正取與備取分配之名額，產生正取

與備取名單。 

（二）各校名額分配標準： 

核心學校正取與備取各 15 名，其他大學校院正取 4 名及備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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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如各校報名人數超過各地區專班之教室容納限制時，證基會

將優先排入各校正取名單，並採平均或隨機抽籤決定學校與學員

之遞補順序。 

    （三）104學年度「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推薦學員名單： 

核心學校與其他大學校院得依前開規定，填具 104學年「大專生金融

就業公益專班」推薦學員名單(附錄九)，並連同各推薦學員之附件個

人證明文件，以郵遞方式送交證基會彙整，並經主辦單位核定後公告

各班學員名單。 

  三、請假時數限制 

參訓學員頇於學期期間準時參與所有課程，曠課不得超過 12 小時，且缺 

曠課與請假合計不得超過 30 小時為限，超過時數將無法發給研習證書。 

四、 學員請假手續 

  

(一) 事假應親自於請假前一週，告知上課地點之核心學校值班人員

或證基會聯繫人員，並填寫請假單。 

(二) 若不及事先請假，最晚可於請假當日中午十時前，以電子郵件

或電話簡訊告知本中心各區服務人員，並於請假日後次週，填

寫請假單以完成請假手續，否則視同曠課。 

(三) 如遇學校課程及學期測驗時間調整等情況，以至於無法出席本

專班課程者，可於當週課程開始前，檢附相關資料申請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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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員考核及獎勵辦法 

一、 學員考核 

 （一）學員考核方式則將配合各課程之評量制度辦理。（請各授課講師命題，  

       試卷將於各課程結束後進行測驗並交由證基會評分，並統計每位學員 

       學習成果）。 

 （二）就本專案課程期間學生之出席狀況及平時測驗成績紀錄與統計。    

 （三）配合課程進度取得金融相關證照(6 項)：包括證券商業務員、投信投顧 

       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票券商業務人員、信託業務人員、金融常識與 

 道德。 

二、 學員獎勵辦法 

   （一）生活照顧補助： 

      為提高學習態度以及維持學習品質，使參加本專案課程之學生能夠專心

上課，避免因忙於打工賺取生活費而缺課，爰補助本專案學生上課出席，

每人每小時 100 至 120 元生活補助費，將於每月進行統計與發放。 

      接受本項生活補助費之學生需符合平時考核標準： 

      1.每堂課評量成績 70分（含）以上，得領取每小時 120元生活補助費。 

      2.每堂課評量成績 70分以下，得領取每小時 100元生活補助費。 

      3.每日矌課達 2小時以上者，取消請領日生活補助費資格。 

三、 專業證照考試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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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課程規劃金融證照(六項)：本基金會將配合課程進度免費提供參考書籍 

         或題庫，參與本案課程之學員需考取相關金融證照如下表，各單項證照  

         考試補助以乙次為限。 

 (二) 其他金融證照(七項)：參與本案課程之學員可依學習進度自費選擇報考     

     下表其中三科金融證照並取得證照，將頒贈每人 3,000元獎勵金。 

金融證照 本案課程 報名費 參考書籍 書籍費用 

金融常識與道德 金融基礎教育 $250 金融常識與道德題庫 $200 

證券商業務員 

註 1 

證券暨投信顧

科目 

$1,08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360 

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 $360 

投信投顧業務員 

註 2 

證券暨投信顧

科目 

$1,080 

投信投顧相關法規 

(含自律規範) 

$35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500 

投資學 $500 

財務分析 $500 

期貨商業務員 

註 3 

期貨專業科目 $1,080 

期貨交易法規 $350 

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500 

票券商業務人員 

金融實務專業

課程 

$1,130 

票券金融法規 $400 

票券金融實務 $600 

信託業務人員 銀行專業科目 $790 

信託法規與稅制 $400 

信託原理與實務 $400 



 

 

- 12 - 

 備註： 

     1. 得應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者，頇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高中、高職學力鑑定考試及格並取得資格證明書者。 

     2. 得應投信投顧業務員資格測驗，頇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公立或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金融證照 本案課程 報名費 參考書籍 

股務人員 

證券暨投信顧 

專業科目 

$750 

股務作業法規 

股務作業實務 

證券商高級 

業務員 

$1,080 

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投資學 

財務分析 

人身保險業務員 

保險專業科目 

$400 人身保險業務員專業科目題庫 

財產保險業務員 $400 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練習題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

務員 

$300/$500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講義與題庫 

結構型商品 

銷售人員 

$385/$630 結構型商品理論與實務 

銀行內控與內稽 銀行專業科目 $790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資格 

測驗經典講義與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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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得證券商業務員資格者 

     3. 得應期貨商業務員資格測驗者，頇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可之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證基會將配合課程進度統一安排金融證照(六項)輔導課程與資格測驗等作

業，學生無頇墊付任何應試費用；其他金融證照(七項)之資格或能力測驗

報考頇由學生自行報名作業與應試。 

 (四) 證照獎勵金：學員憑證照考試之報名及考取證明文件，向證基會申請證照

獎勵金(其他金融證照(7 項)中考取三科以上者，每人 3,000 元)補助考試報

名費用。詳細證照獎勵金發送辦法，證基會將刊登於本專班網頁週知。 

四、研習獎勵： 

各班依研習總成績分別取前 3名並頒發獎狀與獎勵金，第一名頒發 5,000

元、第二名 3,000 元及第三名 2,000元。詳細證照獎勵金發送辦法，證基

會將刊登於本專班網頁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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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校行政作業流程 

                 行政作業流程     時程規劃 

一、 函請學校 

1. 檢附課程計畫說明 

2. 檢附學校公告簡章 

3. 檢附報名需知、報名表與學員推薦名單 

104年 4月 20日 

二、 全國 5場說明會(參照附錄 5) 
104年 4月 28日 

    至 4月 30日 

三、 啟動典禮 
104年 5月 7日 

四、 學校辦理公告與受理報名 

1. 公告計畫書 

2. 提供報名表格備索 

3. 提供本計畫說明 

104年 5月上旬 

五、 學校審查 

1. 報名表格、學員報名頇知 

2. 其他資格審查文件 
至 104年 6月 19日止 

六、 報名資料彙整送交證基會 104年 6月 20日 

七、 證基會審核彙整 

1. 學員名單彙整 

2. 網站公告各校上課地點及教室 

 104年 7月 10日止 

八、 錄取名單送達學校並於專屬網頁公告 104年 7月中旬 

九、 電郵上課通知予學校及學生(電子信件) 104年 9月 10日 

十、 證基會通知各班學生報到(簡訊及電話) 104年 9月 12日 

十一、 開訓典禮 104年 9月中旬 

十二、 課程開始 104年 9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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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核心學校 

1. 提供授課場地 

2. 提供教學設備 

3. 提供課務行政人力協助 

104年 9月 19日 

至 

105年 5月 8日 

十四、 結訓典禮暨成果發表 

1. 學校派員參加 

2. 結訓學員代表參加 

105年 6月中、下旬 

 

捌、報名流程 

凡各大學校院 10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符合招募資格條件者(參照本簡章第 8

頁)有意報名本專班者，報名程序簡述如下說明： 

1. 請學生登打後列印資料(A4)送審 

報名學員請連結本專班網頁(www.fly.org.tw 之訊息公告或下載專區)，登

打 104 學年度「大專生金融公益專班」報名表（附錄六）及學員報名頇知

（附錄七）後，列印申請表格(A4)並檢附相關個人證件逕行交予就讀學校

之指定窗口辦理報名。 

2. 依各校所訂時間申請，校方審查 

報名作業期間與報名學員審查尊重各學校自主作業，並請各校指定之窗口

填具 104 學年度檢核表「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推薦學員名單(附錄

八)以彙整推薦名單。 

3. 各校審查後的正備取名單於 104年 6月 20日前送達證基會 

請各校於 104學年度 6月 20前彙整各校推薦名單後，檢具 104學年度「大

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檢核表(附錄九)，倂同裝訂 104學年度大專生金

融就業公益專班」推薦學員名單、各學員報名表、學員報名頇知以及財務

或其他符合條件證明文件，以統一掛號郵寄方式至證基會人才培訓中心收

(台北市南海路 3號 4樓，信封外敬請標註: 104學年度「大專生金融就業

公益專班」)。 

http://www.fly.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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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詳細報名方式及表單下載，或其他查詢事項，請至公益專班網頁

www.fly.org.tw 查詢。 

 

 

玖、各大學校院班負責人員 

地區 學校 負責同仁 專線電話 電子信箱 

台北市 
政治大學 俞先生 02-23575103 yuming@sfi.org.tw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謝先生 02-23575128 andy@sfi.org.tw 

新北市 
台北大學 傅先生 02-23575108 leofu1984@sfi.org.tw 

致理技術學院 張小姐 02-23575123 yichun@sfi.org.tw 

台中市 
亞洲大學  傅先生 02-23575108 leofu1984@sfi.org.tw 

朝陽科技大學 謝先生 02-23575128 andy@sfi.org.tw 

台南市 成功大學 張小姐 02-23575123 yichun@sfi.org.tw 

高雄市 
中山大學 黃小姐 02-23575101 leslie@sfi.org.tw 

義守大學 王先生 02-23575122 albert@sfi.org.tw 

花蓮市 東華大學 徐先生 02-23575116 mars@sfi.org.tw 

 

http://www.fly.org.tw/

